
（2022）宁0106执恢991号

高庆华、刘凯、蒋宏业：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周剑韬与高庆华、刘凯、蒋宏业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李佳蕾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终止
对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京能天下川小区56号楼3单元202室房产的拍卖、
查封执行程序。”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5日上午9
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建设：

原告赫敏兰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5
民初 29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驳回赫
敏兰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300元，由赫敏兰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西夏区人民法院兴泾镇人民法庭送达
宣判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
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557号

孙正龙、左慧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孙正龙、左慧霞、王荣波、孙淑香、赵
帅、孙秋月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323民初2557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孙正龙、左慧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
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00000元、利息43232元，共计143232元；2022年6月29日以
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王荣波、孙淑香、
赵帅、孙秋月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王荣波、孙淑香、赵帅、孙秋月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孙正龙、左慧霞追偿。案件受理费3165元和公告费440元，共计3605元，均由被
告孙正龙、左慧霞、王荣波、孙淑香、赵帅、孙秋月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249号

吴欣忆、郭晓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欣忆、齐晓明、董文全、郭晓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24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为：一、被告吴欣忆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盐池
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200000元、利息81127元，共计281127元；2022年7月7日
以后的逾期利息，根据《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二、被告齐晓明、
董文全、郭晓珍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三、被告齐晓明、董文全、郭晓珍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吴欣忆追偿。案件受理费5517元和公告费440元，共计5957元，均由被
告吴欣忆、齐晓明、董文全、郭晓珍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398号

沈 立 军（ 身 份 证 号 ：640102197510141233）、谢 梅 芳（ 身 份 证 号 ：

64038119761112122X）：

本院受理原告毛国爱诉被告张立新、李金良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的
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沈立军、谢梅芳偿还借款本金50万元；2.判令被告沈立军、
谢梅芳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和利息（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
自2013年4月30日起付至借款全部付清为止）；3.判令被告张立新、李金良对上述
借款、利息、违约金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追加被告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审判作风监督卡、申诉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黄鹏、李辉：

本院受理原告洪波与被告黄鹏、李辉、宝康市政园林
发展有限公司、中卫市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502民初 22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黄鹏、李辉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向原告洪波
支付工程款108935.32元、利息8269.1元，并以108935.32
元为基数，自 2021年 11月 16日起，按年利率 4.15%计算
至工程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洪波的其他诉讼请
求。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4民初2470号

马彦龙、马雯、马彦飞：

本院受理原告王刚与被告马彦龙、马雯、马彦飞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0324民初24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1.由
被告马彦龙、马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王刚为其偿还给宁夏同心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韦州支行的借款本金 70000元；2.被告马彦飞对上述借款
在35000元份额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3.被告马彦飞履行担保责任后，可向被告马彦
龙、马雯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5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马彦龙、马雯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同心县人民法院下马关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027号

李国栋：

本院受理原告盐池县恒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
李国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一、请求人民法
院依法判令被告李国栋偿还原告盐池县恒达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垫付月还款8752元；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8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盐池县人民法院第九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盐池县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宁夏柏焘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C2M0PA1N），经股
东会决议，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人
民币2800万元减资至187万元，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
向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柏焘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2022）宁0106执1293号

中宁县波波硒砂瓜专业合作社、银川杞利元商贸有限公

司、薛刚：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宁县波波硒砂瓜专业合作
社与银川杞利元商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
程中，申请执行人中宁县波波硒砂瓜专业合作社提出书面
申请，申请事项为：“追加被申请人薛刚为（2022）宁0106执
1293号案件的被执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
2月 7日下午 14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1719号

顾世军、宁夏合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宁夏合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六分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顾世军与宁夏合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宁夏合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宁夏颐和金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宁夏颐和
金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解除对异议
申请人的各项强制执行措施，终结对异议申请人的强制执行”。现
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2023年 2月 8日上午 9
时30分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
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06执3921号

宁夏东港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贾海平、吕有亮、曹进飞、汪

清录：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贺安斌与宁夏东港餐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贾海平、吕有亮、曹进飞、汪清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贾婷婷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终止
对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明月花园9号楼1单元302室房屋的
腾房措施，中止对上述房屋其他执行措施”。现因无法向你们
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5日
上午9时30分在执行听证室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9）宁0106执3921号

宁夏东港餐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贾海平、吕有亮、曹进飞、汪

清录：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贺安斌与宁夏东港餐饮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贾海平、吕有亮、曹进飞、汪清录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田梅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终止对
位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明月花园7号楼1单元1002室房屋的腾
房措施，中止对上述房屋其他执行措施”。现因无法向你们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3月15日上
午 9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执1293号

宁夏西干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李伟、宁夏回族自

治区西干渠管理处：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宁夏西干水利水电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宁夏赛马科进混凝土有限
公司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事项为：“追加被申请人李伟、宁夏回
族自治区西干渠管理处为（2020）宁0106执1213号案件的被执
行人”。现因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申
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 2023年 2月 8日下午 15时 30分在执行听证室 307
召开听证会（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3694号

宁夏银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银峰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202民初 369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宁夏银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石嘴山市皓泰热力有限公司供热工程建
设费 788312.02元，违约金 236493.60元，合计 1024805.62元。案件
受理费14024元，由被告宁夏银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公告
费600元，由被告宁夏银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限你公司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你
公司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虎玉文：

本院受理原告李志鹏与
被告虎玉文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4
民初 2758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王团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同心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595号

高园：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高园、杨娅莉、高峰、
高建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23民
初25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高园、杨娅莉共同偿还原告宁夏盐池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48064.77元及利息 1569.71元，本息合计
49634.48元（利息暂计至2022年7月29日，之后利息随本金清偿），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还清；二、被告高峰、高建强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高
峰、高建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高园、杨娅莉追偿。案件受理费1040元、公
告费440元，共计1480元，由被告高园、杨娅莉、高峰、高建强共同负担。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296号

宗银兵：

本院受理原告张海龙诉被告宗银兵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323民初3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被
告宗银兵偿还原告张海龙借款本金4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还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
告费440元，共计490元，由被告宗银兵负担。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
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637号

贺越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贺越男、贺国林、贺
国兰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23民
初 263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一、被告贺越男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90835.74元及利息5331.85元，本息共计96167.59元
（利息暂计至2022年6月1日，之后利息随本金清偿），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
性还清；二、被告贺国林、贺国兰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贺国林、贺
国兰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贺越男追偿。案件受理费 2204元、公告费 440
元，共计2644元，由被告贺越男、贺国林、贺国兰共同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将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5889号

杨淼：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杨淼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个
人借款合同》；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9936.3元、利息
513.52元、罚息 228.82元，共计 10678.64元（截止至 2022年 7月 28
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约定计付至被告付清之日；3.本案诉讼
费、公告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西湖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2008号

蒋耀旗、吴宗娜、施建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蒋耀
旗、吴宗娜、赵虎、施建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220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一、被告蒋耀旗、吴宗娜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
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87000 元、利息
8356.01元，共计95356.01元（利息计算至2022年4月12日，之后的利息
按照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计付至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止）；二、
被告赵虎、施建成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被告赵虎、施
建成承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蒋耀旗、吴宗娜追偿。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薛永飞：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锦霖景
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陈占清及原审被告薛永飞、宁夏
储备粮青铜峡储备库（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3民终 1400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1807元，公
告费300元，由上诉人宁夏锦霖景
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一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王政：

关于本院审理的（2022）宁 04民再 22号二审上诉人
宁夏石化建公司及二十一分公司与二审被上诉人陈平
省、王政、宁夏龙胜达公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无法联系，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04民再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撤销宁夏固原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宁04民终340号民事判决及宁夏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 0402民初 2033号民事
判决；二、由王政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陈平省支
付剩余劳务费 322167元；三、驳回陈平省的一审其他诉
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6133元，公告费 900元由王政
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2266元，再审公告费900元由王
政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审判监督庭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文涛、马飞、虎平、李银川、栗志波、李登升、李剑、韩小乐、王小斌、袁娜、马风强、马

金兰、马宁：

本院审理的申请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
公司、被执行人张文涛、马飞、虎平、李银川、栗志波、李登升、李剑、韩小乐、王小斌、袁娜、
马风强、马金兰、马宁执行异议十案，因你们现住址不详，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宁0122执异211、220、221、222、223、227、228、229、230、231号执行裁定
书，分别裁定：本院（2017）宁0122民初6191号、（2017）宁0122民初3984号、（2017）宁
0122民初 5876号、（2017）宁 0122民初 5022号、（2018）宁 0122民初 612号、（2017）宁
0122民初1476号、（2018）宁0122民初632号、（2016）宁0122民初3651号民事判决书确
定的申请执行人由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变更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本院
（2017）宁0122民初4873号、（2017）宁0122民初5018号民事调解书确定的申请执行人
由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变更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领取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651号

苏成秀：

本院受理原告马彦海诉被告苏成秀离婚纠纷一案，因原告
马彦海不服（2022）宁 0303民初 1651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
诉。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上诉请求：1.撤销红寺堡区人民法院（2022）宁0303民
初 1651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2.判令由被上诉
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03民初1946号

李建荣：

原告李小龙与被告李建荣劳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303民初1946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被告李建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一次
性支付原告李小龙劳务费 60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李建荣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马致宏、银川时速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苟新悦与被告银川时速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马致宏非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06民初 2469号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撒销银川
市金凤区人民法院（2022）宁 0106民初 2469号判决，依法改判
或发回重审；对被上诉人（原告）的伤残进行参与度鉴定，伤残
赔偿金按参与度比例计算；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交通法庭领取，逾期则视
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公司与被告宁夏龙海信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物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金凤区一大队二楼交通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飞：

本院受理原告段杰与被告吴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
风险提醒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金凤区一大队二楼交通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安驰冷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超英与被告沙杰敛、
宁夏安驰冷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长安责
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风险提醒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诉讼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 15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银川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金凤区一大队二楼交通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田亚：

本院受理原告丁洪珍诉你离婚纠
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2）宁 0381民初 218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如下：一、准许
原告丁洪珍与被告田亚离婚；二、驳回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
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丁洪珍负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本
院青铜峡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425号

彭浩宇：

原告陈竹香与被告彭浩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
理终结，本院已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6425号民事判决，判
令：被告彭浩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偿还原告陈竹香借
款12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600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 15900元，由被告彭浩宇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
接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1642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大新法庭（202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本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357号

王佳琦：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玉河与被告杨杰、王佳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13357号民事判决：一、被告杨杰、王佳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玉河共同偿还借款本金54.5
万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8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
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杨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玉河偿还借款本金9.0025万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8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三、被告
王佳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刘玉河偿还借款本金57.4万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自2022年8月1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付款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786元，原告刘玉河已预交19641元，退还原告刘玉河855元，由原告刘玉河负担4171元，由被告杨杰、
王佳琦负担1461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杨杰、王佳琦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判决书。现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424号

马小龙、白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马小龙、白婷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6424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马小龙、白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众联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代偿款40000元及违约金8000元；二、驳回原告宁夏众联
启航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03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马小龙、白婷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1115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782号

刘宏霞：

本院受理的原告楚日华与你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
为：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代为保管的款项10万元；2.请求判令
被告向原告返还代为保管的信用卡，并清偿该信用卡的借款额度2
万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资金占用费损失2879.59元（以10
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23日起按年利率3.85%计算至实际付清
之日，暂计算至2022年9月23日）；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
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0时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303号

刘春生：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伊信德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
告支付租赁费 3000元、违约金 3000元，共计 6000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 5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多元产权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2年12月27日（星期二）10时对以下标的采用

网络拍卖的方式进行公开拍卖：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年 12月 26日 17
时前交纳保证金至我行指定账户，并持有效证件及银行交款凭证到我公
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
额无息退还。

报名地址：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南街79号6层
联系电话：史经理15109614193 （0951）6875587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92
号亲水商业广场F1001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192
号亲水商业广场F1002

建筑面积（㎡）

516.72
548.62

参考价（万元）

249.78
265.22

保证金（万元）

5
5

标的依据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须实地勘查标的，我公司自即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
的。有意竞拍者请于报名截至日前交纳竞拍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和保证金交纳凭证到
我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全额无息退还。

报名截止日期：2022年12月23日17时
报名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文化城中区贰栋柒号
联系方式：0951-5986008 15809687999 李女士

宁夏中鹿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将于2022年12月27日10时在中拍平台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序号

1

2

标的名称

银川市金凤区易大紫荆花
商务中心D座2204号

大武口区前进南路平安佳
苑33-3-501等2户

面积（平方米）

104.1

108.94

参考价（元）

370000

131511

序号

3
标的名称

大武口区朝阳街金
山小区37-6-8号

保证金5万元/套

面积（平方米）

106.13
参考价（元）

127352

仲裁公告
银川中轴小镇德沃轴承有限公司、银川

中轴小镇双兴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傅国泰、王东升与
你劳动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仲裁申请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委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本委将依法做缺席仲裁
裁决。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银港火吧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海云诉你单位工资、社保、双
倍工资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单
位未正常经营，无法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
快递，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银兴劳
人仲裁字【2022】第1607号仲裁裁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
兴庆区银河巷 25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酷贝贝（宁夏）体育文化有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72U0U4W），拟向登

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

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

手续。特此公告。

酷贝贝（宁夏）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减资公告
宁夏久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D8TJK91），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
注册资金由人民币 1111万元整减少至
人民币 210万元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
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债权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久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通告
马 平 同 志 （ 身 份 证 号 ：

642223XXXXXXXX3275），公司于 2022
年 11月 15日邮寄办理解除劳动合同通
知书，你至今未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
现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关系的决定，请自
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日内到公司综合部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后果自负。联系
电话：0951-8731762。

宁夏劳联百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通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合作社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宁
夏锦川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实际情况，现就
我合作社注销事宜在宁夏锦川种养殖专
业合作社会议室召开成员会议，请于该公
告公布之日起15日内于我合作社取得联
系，逾期视为放弃成员权利。特此通知。

联 系 人 ：邓 夏 联 系 电 话 ：
17809588278。

宁夏锦川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2022年12月20日

遗失公告
因本单位保管不慎，将以下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副

本）遗失：中宁县马管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编号：J8734000886801）；中宁县百年顺牛羊养殖专业合
作社（开户许可证编号 J8734000812401），特此公告。

宁夏中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注销公告
宁夏金秋种苗有限公司（注册号：6400002201295），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务的单位
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办理清算手续。
本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公告。

宁夏金秋种苗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减资公告
根据 2022年 12月 19日彭阳县红灯建

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425MA76CG3G4L），经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册资金由人民币1680万元减少至
人民币 10万元，现予以公告。为保护本公
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联系人：陈珍平 联系
电话：15595452333。

彭阳县红灯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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